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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olicy of cross-border RMB financing foreign 

guarantee business and the process and requirements of banking busines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RMB internal guarantee and external loan business is developing 

rapidly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limited. Although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sk-free 

income, it is difficult for market entities to operate frequently on a large scal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business should be unblocked and the business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ecause it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facilitat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apit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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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跨境人民币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政策及银行业务办理流程

和要求，指出当前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虽然发展快但总量有限，尽管其具备无

风险收益特征但市场主体难以大规模地频繁操作。文章建议由于该业务一定程

度融通了境内外资金市场应疏堵并举，应加强业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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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保外贷”业务及相关政策

“内保外贷”是指境内企业向境内银行出具备用信用证、融资性保函、保

证金等反担保的前提下，由境内银行为该企业境外注册的关联企业向境外银行

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由境外企业向境外银行融资的业务。从商业银行业务

的角度看，“内保外贷”属于融资性对外担保 1 业务中的其中一种。

根据目前的政策，境内银行开展“内保外贷”，被担保人不受与境内机构

的股权关系、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等限制，但应符合国家有关担保等法律法

规以及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根据担保项下的履约货币为本币或者外

币进行区分管理。如果融资性担保项下的履约货币是人民币，纳入跨境人民币

结算相关的管理规定中。由于人民币是我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负债（或有负

债）的管理未采取指标额度的管理模式，但是要求银行及时报送逐笔业务信息。

如果履约货币是外币，则纳入外汇管理相关规定中。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实行对

外担保余额管理，根据银行本外币合并的实收资本、营运资金或外汇净资产规

模等来核定指标并作相应调整。

2  银行办理人民币“内保外贷”的要求和流程

不同的银行开展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的内控和流程不尽相同。但大部

分银行按照自身已有的外币“内保外贷”业务的流程和要求操作，唯一的不同

是否实行指标限额以外，农业银行总行甚至将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纳入到

外币的融资性担保余额指标进行统一管理。事实上，除了币种不一样以外，人

民币和外币的“内保外贷”的市场基础、业务模式和业务风险几乎没有区别。

例如，进出口银行规定：融资性保函包括借款保函、融资租赁保函、补偿

贸易保函、一年以上延期付款保函以及其他为客户融资行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

保。反担保形式包括保证金、保函专项授信额度、信用反担保、抵押、质押等。

采用信用反担保时，需提供保证人近三年经审计的报表；并规定不受理连续 3

年亏损企业的对外担保业务，“大企业”、“大项目”申请人可申请开立保函

专项授信额度。中国银行规定：办理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严格参照外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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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对外担保业务有关管理要求，认真审核客户资质及业务背景，确认客户办

理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资格，对于保函项下境外融资用途为境外企业收购、股

权转让等行为的，还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企业提交发改委、商务部批文等证明材料。

此外，为掌握境外融资用途、资金流向，还要求境内企业提供书面文件说明融

资用途，并通过境外融资行出具的贷款意向函核实用款金额、期限、用途等情况。

保函开立后，指定专人落实后期跟踪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境内企业经营财务状况，

通过境内企业或境外融资银行等渠道了解被担保人境外融资使用和还款情况，

防范保函索赔及融资资金回流风险。

恒生银行规定：担保范围是为客户出具境外工程承包、境外项目建设和跨

境融资等。担保形式可以选择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客户须提供信用证或保

函金额100%的保证金存款质押。担保对象对境内外企业是否关联企业没有限制，

人民币保函不限用途，且不限制境外贷款用途；人民币保函相对应的境外放款

主合同金额应为人民币，不允许交叉币种及购汇履约等行为，作为控制手段，

开立前须取得境外融资授信文件，确保其放款必须为人民币。办理融资性对外

担保业务，参考现行内保外贷操作指南，按要求向跨境人民币收付信息管理系

统报送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开立信息及最终履约信息。

3  人民币“内保外贷”发展较快但总量有限涉及
面也比较小

与常见的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融资业务类似，由于境内外存在

利差、人民币预期升值，无论本外币的“内保外贷”均存在一定无风险收益空间，

再加上政策环境相对宽松，能一定程度缓解企业银根紧缩下的融资难问题，此

类业务受到银行企业欢迎。以广东为例，截至 2014 年 9 月人民币融资性对外担

保业务余额 1904 亿元人民币，涉及全省 19 个地市的银行和企业。但是从另一

方面看，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量近年来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截至今年9月末，

广东人民币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比上年末增加 557.86 亿元，增量比 2013 年同期

减少了 27%。总体看，人民币跨境担保业务量相对广东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而

言还比较小，2009 年试点启动以来至 2014 年三季末，广东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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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 5.63 万亿元，其中今年 1 ～ 9 月办理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7%，而人

民币内包外贷仅占比 3.4% 不到。

4  人民币“内保外贷”具备无风险套利特征但难
以实现大规模频繁操作

人民币与外币“内保外贷”的无风险套利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目前国内一

年期人民币存款利息 3.5%，而境外 12 个月 LIBOR0.56% 左右，企业若以全额保

证金反担保为境外关联企业融资，仅息差就能达到 2% 以上，再加上人民币汇率

升值收益，企业可以降低 3 个百分点以上的财务成本。但是，从业务运作模式

以及监管要求看，企业能频繁操作、大规模牟利、扰乱市场秩序的空间并不大。

第一，若银行比照外币内保外贷执行，则对境外贷款的用途存在一定限制，担

保项下资金不得以借贷、股权投资或证券投资等形式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间接调

回境内使用。境内担保人或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内的母公司应当监督被担保人取

得的资金用于被担保人在境外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二，若银行要求人民币保函

担保的境外放款主合同金额必须为人民币，则不存在资金回流内地结汇的问题。

第三，即使上述两个要求都未明确，但我国对于资金跨境流动存在严格管制，

资本项下需要严格审批备案，经常项下尽管已实现可兑换但仍需要有报关单、

合同、发票等交易真实性凭证，并存在核销等管理手段，资金难以自由进出。

尽管不排除有个别违规操作牟利的情况，但频繁、大规模的纯粹套利行为并没

有市场基础和政策空间。事实上，资金内流趋势是由当前的汇率利率市场条件

决定的，与结算币种没有关系，市场基础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堵并不是最好的

方法。

5  “内保外贷”业务融通了境内外资金市场需要
加强业务监管

从“内保外贷”业务的发展过程看，最初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战略的发展和经营，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加快，“内保外贷”政策

范围不断放宽，特别是 2010 年 8 月份以来，被担保人不再局限于走出去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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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公司之间，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的开展也突破了原先的担保余额指

标局限。两个条件的放宽，在实质上逐步融通了境内外的资金渠道，便利了企

业涉外经营活动的管理，给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但也相应带来一些管理问题。例如，银行对此类业务的办理要求并不统一规范，

难以判断业务是基于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套利需求，有可能被异常跨境资金借

道利用。由于此类业务总量还比较小，风险及影响基本可控，但要密切关注其

发展态势，联合有关部 ? 门及时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引导其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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